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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书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股东彭朋先生与受让方签署的《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仅为意

向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由彭朋先生与受让方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 

2、本次彭朋先生拟协议转让的92,173,383股（占公司总股本12.23%）股份

中，34,320,000股已被法院公开拍卖，30,999,990股也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并且

其持有的所有股份已全部被冻结，彭朋先生能否履行股份转让约定尚存在不确定

性。  

3、按照协议之约定，公司表决权委托生效具体时间为协议签署后的1个工作

日内。 

4、若本次权益变动全部完成后，山东星潭将持有公司92,173,383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12.23%。签署《表决权委托书》后，山东星潭与彭朋先生为一致

行动人。 

 

一、交易概述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月 4日收

到公司股东彭朋先生的通知，彭朋先生与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星潭”）于 2019 年 9 月 4日签署了《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彭朋关

于东方网络控制权及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



以及《表决权委托书》，彭朋先生正筹划将其持有的东方网络 92,173,383 股股票

全部转让予山东星潭，占东方网络总股本的 12.23%。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股权转让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姓名：彭朋 

身份证号码：45030319491017**** 

国籍：中国  

住所：广西桂林市七星区穿山东路1号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MA3QG1YW4X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枣庄市滕州市龙泉街道解放中路中央城B区B4-B5沿街营业房4楼  

成立日期：2019-08-28 

法定代表人：谭春仁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开

发;基础软件服务；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以

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以及《表决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 

（一）《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受让方）：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彭朋 

二、转让股票及价格 



1、乙方拟将其持有的 92,173,383 股东方网络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转让予甲方，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受让标的股票。上述股份转让完成

后，甲方持有东方网络 92,173,383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2.23%。本次标的股票

转让价格将按照监管规则的要求为定价原则，具体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在乙方持有的上市公司标的股票解除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且

无其他权利限制的前提下，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日期办理交割，将标的股票交

割至甲方名下。如有部分标的股票先解除权利限制情形的，则先办理该等股份的

交割手续，剩余部分标的股票待解除权利限制情形后办理股份交割手续。 

因本次标的股票转让产生的税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三、保证金支付方式 

1、甲方已经知晓和了解乙方所持股票的权利受限和司法冻结状况，以及可

能面临乙方所持股票被司法拍卖的现状，甲方仍愿意受让上述股票。甲方受让标

的股票的权利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 

2、在标的股份所有权转移障碍已经消除后的十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支付人

民币共计 2,00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作为甲方购买标的股票的保证金。 

3、本协议签约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依据上述约定支付的保证金具有定金

性质。 

四、表决权委托 

1、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1 个工作日内，乙方通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其持有的东方网络 92,173,383 股股票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

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益权和股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

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行使，上述委托的效力及委托股票包括

在本协议签署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配股等变更而新增的股票。 

2、本表决权委托期限至标的股票交割日（即全部标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止。本表决权委托不可提前撤销。 

3、乙方需配合签署并办理公证表决权授权委托的全部手续，在委托期限内，



授权委托为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 

（二）《表决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 

委托人：彭朋 

受托人：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起，委托人彭朋先生将其持有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92,173,383 股股票（占东方网络总股本的 12.23%，以下简称“标的股

权”）的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

收益权和股票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给山东星潭行

使。山东星潭行使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

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章程经修改

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投票权）；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议案； 

3、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相关的事项。 

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权利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标的股票交割日（即全

部标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在此期间委托人不可

撤销委托书项下委托权利，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项委托其他方行使。 

上述委托的效力及委托股票包括在本委托书出具之日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

增股、配股等变更而新增的股票。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彭朋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92,17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2.23%。其中，质押股数为 65,319,990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0.87%；冻结股

数为 92,173,383，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 

彭朋先生因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之间的

30,999,990 股票质押回购纠纷，已被申万宏源起诉。上海金融法院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做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彭朋及韦越萍偿还原告申万宏源相应回购款、

利息及违约金。若被告彭朋与韦越萍未履行支付义务，申万宏源将可与被告彭朋

协议以质押的 30,999,990 股公司股票折价，也可就拍卖、变卖该质押股票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即上述涉诉的 30,999,990 股股票存在被拍卖、变卖的风险。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股东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88）。 

彭朋先生因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证券”）之间的

34,320,000 股票质押回购纠纷，已被国联证券起诉。国联证券已向法院申请司

法拍卖，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中院”）拟于 2019

年 9 月 26日 10 时至 2019 年 9 月 27日 10 时（延时除外）在桂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公司股东彭朋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4,3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5%）。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股东股份将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 

若以上涉及的 30,999,990 股及 34,320,000股股份均被拍卖、变卖完成，彭

朋所持公司股份将变更为 26,853,3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6%。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

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彭朋先生与山东星潭签署的《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以及《表决权委托

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